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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修正）記錄 

中華民國 96年 1月 23日經校長核定 

中華民國 97年 1月 3日經校長核定 

中華民國 97年 12月 8日經校長核定 

中華民國 98年 12月 16日經校長核定 

中華民國 99年 12月 5日經校長核定 

中華民國 100年 12月 6日經校長核定 

中華民國 102年 2月 1日經校長核定 

中華民國 103年 1月 3日經校長核定 

中華民國 104年 2月 2日經校長核定 

中華民國 105年 1月 7日經校長核定 

中華民國 106年 1月 9日經校長核定 

中華民國 107年 1月 10日經校長核定 

中華民國 111年 2月 16日經校長核定 

中華民國 115年 1月 5日經校長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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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辦理教育部學海惜珠補助要點 

 
中華民國 96年 1月 23日經校長核定 

中華民國 97年 1月 3日經校長核定 

中華民國 97年 12月 8日經校長核定 

中華民國 98年 12月 16日經校長核定 

中華民國 99年 12月 5日經校長核定 

中華民國 100年 12月 6日經校長核定 

中華民國 102年 2月 1日經校長核定 

中華民國 103年 1月 3日經校長核定 

中華民國 104年 2月 2日經校長核定 

中華民國 105年 1月 7日經校長核定 

中華民國 106年 1月 9日經校長核定 

中華民國 107年 1月 10日經校長核定 

中華民國 111年 2月 16日經校長核定 

中華民國 115年 1月 5日經校長核定 

 

一、 長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

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選送勵學優秀學生（學海惜

珠）出國修讀學分，增進其國際洗禮機會，擴展國際視野，特訂定本

作業要點。 

二、 申請資格： 

（一）須具中華民國國籍，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二) 於本校就讀一學期以上之在學學生（不包括國內及境外在職專班

生），惟國外研修完畢須返回本校並取得學位，其於國外修讀學

分須為本校採認。 

(三) 學業及語文成績標準依「長庚大學領航者補助作業要點」規定辦

理為原則。 

(四) 獲本計畫補助經費之出國人員，不得同時或重複領取政府其他出

國研修獎學金。  

(五) 符合欲前往國外學校之相關規定。 

(六) 符合當年度「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

專業實習補助要點」。 

三、 研修機構：依當年度「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

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 

四、 補助期限及額度： 

(一) 補助期限以一學期（季）或一學年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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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額度依教育部當年度經費預算調整。 

五、 申請所需資料: 

(一) 依當年度「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

業實習補助要點」所訂之各項文件。 

(二) 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書（如附件一）。 

(三) 師長推薦函一封。 

(四) 其他佐證資料，無則免附。 

六、 業務承辦單位： 

(一) 國際事務處：受理、召開初審會議及綜合辦理補助作業。 
(二) 各系所、學位學程、學院：課程輔導、受理學分採認申請及與國

外大學擬訂研修內容。 

(三) 教務處：學籍及學分採認業務。 

(四) 學務處：針對符合「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參加教育部、大

專校院選（薦）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返國後專案性補助計畫」

資格之學生，辦理其返國後當學期學雜費減免申請作業。 

七、 申請程序：申請者須將申請文件備齊，於截止日期前送本校國際事務

處。該年度校內作業時程將另行公告。 

八、 審查作業： 

(一) 由國際長及各學院國際副院長進行書面審查。須經二分之一以上

委員出席始得召開。審查委員若不克親自出席時，可委託代理人

行使權利義務，代理人應以本校副教授以上之專任教師為限。開

會時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二) 審查標準：由審查委員就下列條件書面審查，本校依審查委員意

見及評定成績，排列選送優先順序，送教育部審查。 

1. 學業成績、外國語言能力、個人傑出表現及發展潛力 40%。 

2. 申請學生赴國外研修計畫書（包括個人自傳、赴國外研修之目

標及計畫、預期出國研修課程及目前學習之相關性、未來展望）

30%。 

3. 申請學生赴國外研修動機及企圖心、前瞻性、是否為原住民學

生或新住民子女 30%。 

九、 其他規定依「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

實習補助要點」、本校行政契約書（如附件二）辦理及本校相關辦法

辦理。 

十、 本要點經校長核定後，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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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長庚大學選送學生出境研修學生及家長（監護人）同意書 

 

 
學生_________現為_________系_____年級學生，規劃於____年____月至____年____月

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學校/機構）研修。學生暨家長（監護人）願

遵守/同意下列事項，並負一切責任，特此立本同意書具結以為憑證。 

1. 已詳閱「長庚大學學生赴境外學校進修交流作業要點」、「長庚大學辦理教育部

學海惜珠補助要點」、「長庚大學學生出境期間學業學籍處理辦法」、「長庚大

學學生學業成績計算辦法」、「長庚大學學生申請雙重學籍辦法」、「長庚大學

辦理境外雙聯學位實施辦法」及本校相關規定，瞭解其內容並接受其要求。 

2. 出境研修課期間應密切與長庚大學保持聯繫，恪遵本校、國外學校/機構及當地國

家之規定及相關法規，不得做出有損聲譽之情事。如有違反規定須同時接受相關

單位之規定予以處置。 

3. 家長（監護人）同意子女至境外學習，並清楚瞭解所有相關內容，保證善盡輔導

子女遵守相關規定，並了解子女在境外研修期間應自負生活安全之責任，長庚大

學善盡學術交流安排事宜，並不負責學生研修期間的生活照顧及法律責任。 

4. 境外研修學分如無法獲本校採認或研修期滿後無法如期畢業者，由學生自行負

責。 

5. 家長（監護人）同意提供子女在國外研修期間於當地學習、生活、醫療及交通等

所需之經濟支援。 

6. 研修期滿後，學生應於一個月內按時返回長庚大學，接續學業。返國後一個月之

內繳交心得報告書及「學生出境修課學分及成績採認表」至相關單位，並參與校

內出國研修說明會或心得分享會。若未按時繳交，本校國際事務處得依行政契約

書辦理。 

7. 國外研修期間，依本校「學生出境學業學籍處理辦法」第六條「學生赴境外修課

一學期（含）以上者，得繳平安保險費，免繳之學雜費，提供為學生赴境外留學

獎勵金」，故不得要求本校開立學雜費全額收據、其他繳交學雜費證明或於學費

繳費單上蓋章。 

8. 學生非因不可抗拒等重大事故，不得無故中輟境外研修，亦不得於研修期滿後滯

留該校/機構或延遲返國。 

9. 境外研修期間不得非法從事任何形式的工作。 

10. 在境外研修期間，若欲規劃相關旅遊行程，需徵得家長（監護人）或緊急連絡人

之同意後，始可成行。 

11. 具役男身分之學生，須依法完成相關手續，並於研修結束後按時返國，如有違反

規定，相關之法律責任由學生自行負責。 

12. 學生之出入境許可、護照、簽證之申請、機票、住宿應自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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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學生須自行購買足以支付研修國家消費水準之海外醫療（門診及住院）及意外保

險，並於出國前繳交購買證明影本予長庚大學國際事務處。 

14. 若有本同意書中未記載之規定，本校、國外學校/機構有權增加相關規定，以確保

學生之安全。 

15. 本同意書確為學生及家長（監護人）同意並親自簽名，如有假冒簽名者，學生願

負一切法律責任並按校規處置。 

16. 本同意書一式兩份，長庚大學（國際事務處）收執一份，學生及家長（監護人）

收執一份。 

 

此致 長庚大學 

（簽署前務請詳閱同意書內容） 

 

學生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學生關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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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所需資料如下: 

1. 依當年度「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

補助要點」所訂之各項文件。 

2. 師長推薦函一封。 

3. 其他佐證資料，無則免附。 

 

*以上文件請依序排列，且所填資料均屬事實。 


